












國立臺灣大學領域專長模組架構計畫書 

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建議回覆表 

  填表日期：112 / 4 

1. 敬請學系參酌教發中心建議事項，填寫本表學系回覆意見，再將本表連同計畫書，提

交各級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實施。 

2. 請學系製作領域專長總表，供後續課程委員會審查參考。 

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敬啟 

主責單位   工 學院      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

領域專長 

主責教師 
 康旻杰 副教授 

領域專長 

承辦人 
 張祥雲 副技師 

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建議 
學系回覆 

（供各級課程委員會參考） 

 國際比較分析結果能做為課程調整之依 

    據，或是能彰顯學系人才培育之競爭力 

建議：無  

 

 課程串聯主軸明確 

建議：無  

 課程屬性與關聯性明確 

     建議：無  

 學分數符合建議範圍 

建議：無  

 課程數符合建議範圍 

建議：無  

 符合避免使多選課程（如：四選一）之原則；

或是能提供明確的選課指引 

    建議：無 
 

 領域專長包含一門總整課程 

建議：無  

總體建議：計畫書各項內容均符合領域專長設計原則。 

參考建議：「都市設計」為回應學生許願池之領域專長，領域專長又以大學部同學為主要修課

對象。目前「都市設計」領專的四門課皆為 M 字頭課程，敬請城鄉所參酌大學部之學習需

求，以鼓勵大學部同學修讀領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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